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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雲林縣斗南鎮公所耗資 5 千餘萬元興設斗南

鎮他里霧親水公園，連接石牛溪兩岸之吊橋

未經設計審查程序，逕自變更結構設計配置

，致施工期間橋塔傾斜，吊橋存有安全疑慮

，迄無法完工驗收並開放使用，且公園內諸

多設施因久未啟用而遭破壞，設施長期閒置

遲未改善等情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斗南鎮公所為辦理「斗南鎮他里霧親水公園」，前

於民國(下同)95 年 9 月 28 日函雲林縣政府檢送「石牛

溪鵲橋綠廊休憩景點計畫書」，嗣獲交通部觀光局核定

補助新台幣(下同) 150 萬元辦理規劃設計暨監造作業，

該所囿於財政拮据，無法一次籌編預算辦理全部工程，

後於 96 至 98 年間分別陳報興建計畫，獲行政院環境保

護署、內政部、交通部觀光局及雲林縣政府補助工程款

，該所並自籌經費配合興建，陸續發包「斗南鎮石牛溪

鵲橋綠廊休憩景點第一期工程」、「雲林縣斗南鎮石牛

溪南側公園綠化工程」、「斗南鎮鵲橋綠廊水資源過濾

貯存系統設備工程」、「石牛溪親水公園情人綜合廣場

暨天河戲水區工程」、「他里霧觀光遊憩景點工程」、

「鵲橋綠廊休憩景點工程」、「斗南鎮他里霧鵲橋景點

工程（下稱吊橋工程，由公所自籌經費辦理）」等 7 項

工程，決標金額合計 5,075 萬餘元。據審計部臺灣省雲

林縣審計室提供本院地方機關巡察委員參考資料指出，

斗南鎮公所耗資 5 千餘萬元興設斗南鎮他里霧親水公園

，連接石牛溪兩岸之吊橋未經設計審查程序，逕自變更

結構設計配置，致施工期間橋塔傾斜，吊橋存有安全疑

慮，迄無法完工驗收並開放使用，且公園內諸多設施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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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未啟用而遭破壞，設施長期閒置遲未改善等情。斗南

鎮公所嗣於 100 年 11 月 14 日懲處建設課沈課員申

誡 2 次、101 年 6 月 4 日懲處劉主任秘書及建設課張

技士各申誡 1 次。案經本院向有關機關調閱相關卷

證，並約詢雲林縣政府許秘書長、斗南鎮公所張

鎮長及相關人員，爰經調查竣事。茲將調查意見列述如

后： 

一、斗南鎮公所辦理「石牛溪鵲橋綠廊休憩景點工程委託

規劃設計監造案」過程，漠視吊橋工程北岸錨碇基座

私有土地問題尚未解決，率爾核定規劃報告書，且迄

今年 5月始邀集業主協商土地承租事宜；復於吊橋工

程簽辦過程，洽商已終止契約之設計廠商無償協助修

改原設計圖，將吊橋由原「對稱背拉」設計改為「北

岸側拉、南岸背拉」之不對稱結構，惟未重新審查或

委外審查其設計圖，即遽為發包施工；吊橋北岸橋塔

於 98年 6月下旬發生傾斜，承包商旋即增設輔助鋼索

以避免傾斜擴大，惟監造日報表卻均無是項記載，且

該吊橋迄今仍有安全之虞，均有疏失： 

(一)斗南鎮公所於 95年 11 月 21 日招標辦理「石牛溪鵲

橋綠廊休憩景點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」，由吉

彬工程顧問公司（下稱吉彬公司）得標，決標金額

80 萬元。吉彬公司嗣於 96 年 3 月提出規劃報告書(

含工程預算書及吊橋設計圖等)，其中圖號 L8-1 有

關吊橋設計採「對稱背拉」型式，且北岸錨碇基座

係規劃設計於私有土地上，該所於規劃報告審查時

，理當提出質疑並要求改善。然查，該所於規劃報

告審查過程，卻漠視吊橋工程北岸錨碇基座私有土

地問題尚未解決，即率爾核定該規劃報告書。嗣因

囿於後續工程經費尚無著落，該所爰於 96年 7月 2

日與吉彬公司終止契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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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次查，斗南鎮公所於 97 年 12 月簽辦吊橋工程過程

，洽商已無契約關係之吉彬公司無償協助修改原設

計圖，將吊橋由原「對稱背拉（南北岸橋塔塔後主索均為

背拉）」設計改為「北岸側拉、南岸背拉」之不對稱

結構，嗣後該所並未重新審查或委外審查修改後設

計書圖，即率爾核定辦理發包。該所爰於 97 年 12

月 18日委託吉彬公司辦理吊橋工程監造作業，同年

12 月 23 日招標辦理吊橋工程，由高蓋營造公司(下

稱高蓋公司)得標，決標金額 1,740 萬元。該工程於

98 年 2 月 4 日開工，98年 6月下旬北岸橋塔發生傾

斜，高蓋公司並緊急於 98 年 6 月 24 日於北岸橋塔

增設 2 條側拉輔助鋼索（另於 98 年 9 月 11 日再增

設 2 條背拉輔助鋼索，新設臨時錨碇基座設置於水

溝側牆頂部），以避免橋塔傾斜持續擴大，惟查監

造日報表卻均無是項橋塔發生傾斜與增設輔助鋼索

重要事項之記載，該所顯未落實監督。 

(三)嗣經斗南鎮公所於 98 年 9 月 4 日、9 月 30 日函請

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辦理『斗南鎮他里霧鵲橋

景點工程』吊橋側邊錨座結構安全鑑定，結論與建

議略以：「1.研判標的物原設計及施工現況結構配

置方式，確有諸多不符合一般吊橋結構原理之處，

尚待修正，為維安全，建議委任單位仍應持續封閉

管制，禁止行人使用。2.建議委任單位辦理變更設

計，將現有主索鋼纜延續至適當位置之錨碇基座…

…兩條主索平面投影採平行配置，橋塔鞍座兩側(

中央跨徑與側跨徑)之主索立面水平夾角角度應為

一致，並增設抗風索。另北側橋塔有往中央跨徑傾

斜情形，應予以扶正至原設計位置，並納入變更設

計一併考量。3.變更設計之設計成果，建議應再行

委託專業單位進行審查，以確認是否符合結構原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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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設計規範。」吊橋工程於 98 年 8 月 12 日停工迄

今已逾 3 年，仍未修復，後續辦理變更設計需增加

工程款約 350 萬元，經費尚未籌措完成；另該所迄

今(101)年 5 月 21 日始針對吊橋北岸錨碇基座私有

土地問題，邀請相關業主召開工程用地土地承租會

議，目前尚無共識。 

(四)針對「北岸錨碇基座施設於私有土地，為何當時核

定規劃設計報告書？私有土地問題，要買或租？」

部分，詢據斗南鎮公所張勝雄鎮長說明略以：「曾

請承包商去協調私有土地業主，但承包商表示無意

願，我們繼續協調。業主表示購買價格須 300 萬元

，希望高蓋公司(承包商)購買後再向其承租土地，

希望盡力解決吊橋所有問題。」另針對「吊橋傾斜

原因及責任歸屬？北岸背拉改側拉之過程？」部分

，詢據斗南鎮公所沈昆助課員說明略以：「吊橋傾

斜後只針對補強結構去研究，責任則未釐清。當時

相信吉彬公司改設計圖，故未另委外審查其設計圖

。」斗南鎮公所張勝雄鎮長說明略以：「設計單位(

吉彬公司)及承包商(高蓋公司)均表示其沒有問題

。」斗南鎮公所陳錦彰技士說明略以：「吉彬公司

負責人係土木技師，其表示經其計算沒問題。」復

針對「公所有沒有看監造日報表？為何 98 年 6 月

24 日未登載增設 2 條鋼索？」部分，詢據斗南鎮公

所沈昆助課員說明略以：「沒有看。」由上益證，

斗南鎮公所對於吊橋工程北岸錨碇基座施設於私有

土地問題迄未解決，後續究以買賣或租賃該土地，

仍舉棋不定，復基於吉彬公司負責人係土木技師，

該所相信其計算沒問題，故未另委外審查設計圖，

且迄未釐清北岸橋塔發生傾斜之責任歸屬，另對於

監造日報表則坦承疏於監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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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據上，斗南鎮公所辦理「石牛溪鵲橋綠廊休憩景點

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」過程，漠視吊橋工程北

岸錨碇基座私有土地問題尚未解決，率爾核定規劃

報告書，且迄今年 5 月始邀集業主協商土地承租事

宜；復於吊橋工程簽辦過程，洽商已終止契約之設

計廠商無償協助修改原設計圖，將吊橋由原「對稱

背拉」設計改為「北岸側拉、南岸背拉」之不對稱

結構，惟未重新審查或委外審查其設計圖，即遽為

發包施工；吊橋北岸橋塔於 98 年 6 月下旬發生傾斜

，承包商旋即增設輔助鋼索以避免傾斜擴大，惟監

造日報表卻均無是項記載，且該吊橋迄今仍有安全

之虞，均有疏失。 

二、斗南鎮公所辦理「鵲橋綠廊休憩景點工程」過程，對

於案內公共廁所及浴室建築物，未申領建造執照逕予

發包施工，違反建築法規定，顯有違失： 

(一)依建築法第 24 條：「公有建築應由起造機關將核定

或決定之建築計畫、工程圖樣及說明書，向直轄市

、縣 (市)  (局) 主管建築機關請領建築執照。」

第 25 條第 1 項：「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、縣（市

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，不

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……」規定甚明，建築物

（含公有建築）非經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核

發建築執照（建造執照），不得擅自建造。 

(二)惟查，斗南鎮公所於 98 年 3 月 30 日招標辦理「鵲

橋綠廊休憩景點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」，由新宏達

工程顧問公司得標，依委託契約第 2 條規定，案內

公共廁所及浴室建築物，該所得委託該公司代辦申

請建造、拆除、雜項及使用等執照。惟查，該所卻

疏於督促該公司申請建造執照，於 98 年 8 月 4 日逕

予招標辦理「鵲橋綠廊休憩景點工程」，由高蓋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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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得標，決標金額 1,489 萬元，該工程於 98 年 8

月 20 日開工，99 年 3 月 31 日完工，因無使用執照

迄無法開放使用。 

(三)針對「為何未申請建照即施工？」部分，詢據斗南

鎮公所沈昆助課員說明略以：「這部分係我們公所

的疏失。」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彭子程副處長說

明略以：「建物發包前要申請建造執照，係辦理公

共建築的程序，應係大家都知道的事。縣府查核係

針對施工品質及進度作查核，不會特別查核是否已

請照。目前是請公所去補照。」雲林縣政府許義豐

秘書長說明略以：「縣府後續向各公所將積極輔導

其了解請照規定。」另針對「公共廁所及浴室未申

請建造執照，目前辦理情形？」部分，詢據斗南鎮

公所沈昆助課員說明略以：「目前有在辦理補照，

仍有建物改善問題須編列 80 萬元，使符合建築法規

，仍有殘障步道須施設改善。」雲林縣政府許義豐

秘書長說明略以：「公所應負責申請建照，不須縣

府特別告知。」 

(四)據上，斗南鎮公所辦理「鵲橋綠廊休憩景點工程」

過程，對於案內公共廁所及浴室建築物，未申領建

造執照逕予發包施工，違反建築法規定，顯有違失

。 

三、雲林縣政府對於轄內斗南鎮公所「斗南鎮他里霧親水

公園」興建計畫之吊橋工程北岸橋塔傾斜仍有安全之

虞、北岸錨碇基座私有土地問題尚未解決、「鵲橋綠

廊休憩景點工程」案內公共廁所及浴室建築物補照作

業迄未完成等，允宜督促該所儘速改善並協助完成計

畫： 

(一)依地方制度法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縣（市）政府

置縣（市）長一人，對外代表該縣（市），綜理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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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）政，縣長並指導監督所轄鄉（鎮、市）自治

。……」雲林縣政府縣長依上開規定，對於轄內各

鄉鎮市（含斗南鎮公所）自治事項負有指導及監督

權責，殆無疑義。 

(二)經查，雲林縣政府對於斗南鎮公所「斗南鎮他里霧

親水公園」興建計畫，前除曾核轉內政部及交通部

觀光局補助相關經費外，該府並曾補助該所「鵲橋

綠廊休憩景點工程」及「斗南鎮鵲橋綠廊水資源過

濾貯存系統設備工程」合計 1,680 萬元。此外，針

對「有無查核發現吊橋傾斜？」部分，詢據雲林縣

政府採購中心程頂嘉主任說明略以：「98 年 5 月 27

日查核小組曾至現場查核，工程進度約 21%，查核

分數 75 分，當時橋塔尚在澆注，尚未掛上鋼纜，主

要缺失在監造單位吉彬公司扣了 8 點，缺失要作改

善，本(吊橋)工程只查核 1 次。98 年 11 月 16 日曾

實施工程查核『鵲橋綠廊休憩景點工程』，查核分

數 71 分，施工品質並不理想。」 

(三)另查，本案計畫從 93年 9月取得用地，嗣後陸續發

包 7 項工程，目前仍有下列問題亟待解決：吊橋工

程北岸橋塔 98年 6月下旬發生傾斜迄今仍未修復，

有安全之虞，目前仍封橋管制使用，後續變更設計

據該所估需增加工程款約 350 萬元，經費尚無著落

；北岸錨碇基座私有土地問題仍未解決，後續將嚴

重影響吊橋工程變更設計施工期程；「鵲橋綠廊休

憩景點工程」案內公共廁所及浴室建築物，未請領

建照即逕行開工，目前仍有殘障步道等設施待改善

，相關補照作業仍未完成，無法合法使用等問題。 

(四)據上，雲林縣政府對於本案計畫之吊橋工程北岸橋

塔傾斜仍有安全之虞、北岸錨碇基座私有土地問題

尚未解決、「鵲橋綠廊休憩景點工程」案內公共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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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及浴室建築物補照作業迄未完成等事項，允宜督

促斗南鎮公所儘速改善並協助完成計畫，期早日開

放園區供眾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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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及二，提案糾正雲林縣斗南鎮公所。 

二、調查意見，函請雲林縣政府辦理見復。 

三、調查意見，函復審計部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、內

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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